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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B4

见义勇为者获受益人补偿的意义
苑广阔

“深山信使”走了，奉献精神长存
针未尖

编辑：何勇海

2021年6月16日

中国邮政“马班邮路”的忠诚
信使王顺友，因病于2021年5月30
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
藏族自治县逝世，享年56岁。王顺
友 1985 年 10 月参加工作，从事木
里县城——白雕、三角垭、倮波乡
的“马班邮路”投递工作，一个人，
一匹马，坚守“马班邮路”32年，往
返跋涉 26 万多公里，将邮政普遍
服务延伸到一个个偏僻乡村。（据
5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

怀着对邮政事业的执着与热
情，王顺友以邮路为家，视邮件为
生命，不惧山高沟险，不畏风霜雨
雪，哪怕邮包颠落江中，他也要奋
不顾身地跃入汹涌的江水中打
捞，把邮件100%送到群众手中，30

多年来，他从没有延误过一个班
期，从没有丢失过一份邮件。因
此，2005年，王顺友被评为感动中
国十大人物时，颁奖词称其为“一
段世界邮政史上的传奇”，并以

“近邻尚得百里远，世上最亲邮递
员”评价他。

多年来，王顺友先后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敬
业奉献模范”“全国邮政系统劳动
模范”等荣誉。2009 年，他被评选
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之一；2019 年，荣获“最美
奋斗者”称号。这些荣誉，他当之
无愧。现在他去了，但他早已为后
人树立了楷模。从他身上，我们感

知到了爱岗敬业、任劳任怨的力
量，感知到了舍己为人、无私奉献
的力量，也感知到了笑对困难、乐
观向上的力量。这几股强大的力
量，让他“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
艰险又出发”。

王顺友的事迹再次表明，伟
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
理想信念坚定，精神根基牢固，以
实干笃定前行，把每件平凡的事
做好，平凡的人也可以获得不平
凡的人生，平凡的工作也可以创
造不平凡的成就。正如新华社
2005 年一篇文章对王顺友的评
价：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中国邮
政史上的“绝唱”，他就是为这首

“绝唱”而生的使者；如果说“马班

邮路”是一种“心”的冶炼，他在这
冶炼中锻铸了最壮美的词句——

“忠诚”；如果说“马班邮路”是一
条连接党和人民的纽带，他就是
高原上托起这纽带的脊梁。

如今，最基层、最普通的邮递
员王顺友走了，但我们不能忘记
这样一个场景：冬天一身雪，夏天
一身泥，饿了吞几口糌粑面，渴了
喝几口山泉水或啃几口冰块，晚
上蜷缩在山洞里、大树下或草丛
中与马相伴而眠，如果赶上下雨，
就得裹着雨衣在雨水中躺一夜。
新华社记者给我们描述的这个场
景，以及王顺友的笃定背影，应永
远定格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
王顺友走了，我们应该记得，他用

自己在路上每一天、每一步的奉
献和执着，撑起发展、进步和希望
的脊梁。

据报道，在如今的木里，现
代化的邮车穿梭来往，宽阔平
坦的硬化路进村入户，“深山信
使”王顺友踏过的山路被公路
取代，100%的投递准确率被新
一代投递员继承，王顺友身上
的为民奉献精神也依然生动鲜
活地被传承着，这是对王顺友
的最好告慰吧。即使在其它普
通岗位，我们每个普通人也要
像王顺友那样心怀使命 、砥砺
前行，以满腔热情的工作、精神
饱满的生活，成就平凡岗位“不
一样的烟火”！

见义勇为跳江救人，自己却
不幸溺水身亡。这种情况下，被
救者是否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重庆江津区法院在该市首
次适用《民法典》见义勇为损害
救济规则，宣判了一起见义勇为
人受害责任纠纷案件，法院判令
被救者补偿见义勇为者 4 万元。
（据6月10日《工人日报》）

尽管再多的补偿，也无法挽
回见义勇为者的生命，但是，这
种经济补偿本身，对于见义勇为
者的家人，却是一种经济以及精
神上的双重抚慰。退一步说，如
果见义勇为者没有失去生命，而
是身体受伤，那么，来自受益人
的补偿，对于他就会有着更为实
际的意义。

这件事经媒体报道以后，之
所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不仅仅

因为该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下称《民法典》）颁布实施
以后，重庆市法院首次依据该法
典宣判的见义勇为人员受害责
任纠纷案件，同时，更是因为随
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见义勇
为者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多更
好的保障。

在笔者看来，当地法院最终
判决见义勇为事件的受益人向
见义勇为者作出补偿，至少具有
两个方面的社会意义。

一方面，受益人给予见义勇
为者以经济补偿，这是对每个人
的一种警醒，提醒我们要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也要为别人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其实就该
案件来说，见义勇为者溺亡的悲
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关键就
在于受益人当初的选择——仅

仅因为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两个
女孩子先后跳江，尤其是在第一
个女孩子跳江被救起以后，第二
个女孩子竟然也跳了进去，最终
导致见义勇为者在救她的过程
中溺亡。作为成年人，应该能够
明白自己的鲁莽行为可能引发
严重后果，而现在被法院判决补
偿见义勇为者，其实就是让受益
人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行为买单。

另一方面，这样的判决有利
于在全社会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我们以前常说，不能让见义勇为
者“流血又流泪”，但是，在《民法
典》颁布实施以前，在见义勇为
者付出身体损害甚至身亡代价，
向受益人请求补偿时，基本上只
能依靠道德上的约束和规范，即
便也有见义勇为者一方把受益
人一方告上法庭，要求经济补偿

的，但全国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
的判决并不统一。而《民法典》第
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
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
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
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
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意
味着，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
经济补偿，已经从原来的道德要
求，变成了一种法律强制要求。

事实上，我们当然希望在见
义勇为事实发生以后，受益人能
够积极主动地对见义勇为者或其
家人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但是，
现实中并非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
点，那么，把其上升为一种法律要
求，予以明确，并在一些案件中得
到判决，就显得很有必要。

近日，“父母沉迷
手机怎么办”成为年
轻 人 社 交 的 热 门 话
题。不少网友表示，自
己的父母成了手机不
离手的“网瘾老人”，
不去散步不去下棋，
每天在家躺沙发上刷
手 机 ，“ 打 不 得 骂 不
得，道理还不听”，子
女劝了根本没用，往
往 是 左 手 刚 放 下 手
机 ，右 手 又 拿 起 来 。
（据 6 月 10 日《法治日
报》）

在以往的网瘾矫
正模式中，被担心、被
矫正的对象多是青少
年 ，而 现 在 ，在 被 担
心、被矫正的对象中，
多了很多“老小孩”。
这种变化貌似在意料
之外，实则在情理之
中，符合社会老龄化
的发展规律，所折射
的不仅是家庭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不
断发展，以及助老政策的持续发
力，让老年人与互联网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短，让“银发网民”的规模越
来越大，让老年人的网络行为越来
越频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
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64 亿。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12月，我国已有近2.6亿名“银发
网民”（50 岁以上），60 岁以上老年
网民占9.4亿网民人数的10.3%，且
用户增速高于全体网民，成为网民
的重要增量和组成部分。

而国家和地方也在近期频频
出台适老化政策，开展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行动，相关企
业纷纷推出适老版产品和服务，切
实解决老年人的上网难题。在上述
因素叠加影响下，老年人触网率的
快速提升是必然趋势，老年人的网
瘾问题也早晚会“发作”。

由于受网络吸引，很多老年人
的自制力会下降，且老年人对网络
的身体耐受性往往较差，长期沉迷
网络，失去正常的生活节奏和规
律，既容易引发一些健康问题，也
容易引发情感、社交等问题。而且，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面对花
样百出的骗术，不少老年人的上网
操作能力、识别能力、避“坑”能力
明显不足，很容易掉入诈骗陷阱
中，遭受财产损失。

为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权益、成
长权益，从政府到企业、社会都在
努力打造青少年绿色上网模式，在
总体上已取得一定成效。面对越来
越多的“网瘾老人”，我们不妨参照
青少年的网瘾矫正经验，也给老年
人打造上网“绿色模式”。比如，网
信、工信等部门以及老龄协会等组
织，可联合推动相关企业打造相关
网络游戏、短视频、交友平台的老
年人专属模式，精选内容，屏蔽糟
粕，优化流程；相关网络平台对老
年人进行实名认证，根据不同年龄
段限制服务时长，如老年人“刷机”
超过时长，则予以提示，或暂停服
务一段时间，还可对夜间休息时间
老年人的一些上网操作进行特别
限制。

民政、公安等部门以及村居社
区应加强对老年人上网的安全培
训，经常向老年人发布诈骗案例，
解析诈骗套路，增强老年人的防骗
意识和能力。针对老年人被骗较多
的网络环境，公安等部门以及网络
平台要加强管控，堵塞漏洞，密切
关注网络动态，及时向老年人发布
预警信息，严厉打击诈骗行为，清
除诈骗隐患。

而社会对老年人的网瘾问题
也不能一味封堵，而是应该疏堵结
合，多给老年人搭建体育、旅游、游
戏、社交等平台，多给老年人组织
有意义的线下活动，多给老年人开
发适老玩具，让老年人在网络之外
也能找到乐子，也能活得充实。当
然，子女等家庭成员也应对老年人
多陪护、多关爱、多疏导，用家庭责
任帮老年人找到防治网瘾的亲情

“解药”。
保障未成年人绿色安全上网，

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确立的法定义务，保障
老年人绿色安全上网，也应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有法可依，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改造，才能从便捷模式顺畅地升级
为安全、绿色、健康模式。

炫目的舞台灯光、煽情的主持
人、歌舞魔术轮番上演……这不是
一台电视晚会，而是小学生的生日
宴。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家长
热衷于给孩子举办生日宴，尤其是
过 12 岁生日时，不仅要在高档酒
店请客吃饭，邀请庆典公司进行布
置策划，甚至在宴席结束后还组织
同学们看电影、KTV 唱歌、旅游
等。这样一场生日宴花费动辄上万
元，有的甚至高达二三十万元。（据
6月2日新华社）

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中宝、心头
肉。孩子过生日，家长用一些仪式
庆贺一下，抑或邀请孩子的同学、
好友一起聚个餐，无可厚非。然而，
万事都要掌握个度。尤其是在崇尚
节约成为社会主流的当下，如果父
母不能给孩子做出榜样，反而以办
孩子生日宴的方式大肆挥霍，只会
把孩子成长的“扣子”给系偏，对孩
子的价值观塑造形成灾难性影响，
甚至造成社会上的攀比心理，对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造成
阻碍。

一场生日宴花费动辄上万元，
有的甚至高达二三十万元，这样的
场面确实令人痛惜。生日宴就这样
挥霍，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怎么
办？倘若他们无法给孩子操办这样
的生日宴，自己的孩子难以在同学
心中获得认同，他们的失落感恐怕
会油然而生。反之，如果他们也如
那些家长一样竞相豪奢，又如何承
受得起不菲的花销？一旦大家都随
波逐流，孩子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代
入感，沉浸在“纸醉金迷”的成长氛
围中，勤俭自强的价值理念会离他
们越来越远。

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就看
大人往上写什么。尽管过生日是给
孩子吃个鸡蛋的日子，早已成为历
史。即便如此，在对待孩子的每个
生日时，在突出仪式感时，一要量
力而行，二要提倡节俭，不能让孩
子沾染上铜臭气，患上奢侈病，不
能引导孩子们在相互攀比的路上

“一路狂奔”。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所系，更

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让孩子
健康成长，类似在生日宴上大操
大办，在财富上盲目攀比的做法，
必须刹住，否则，孩子一旦形成攀
比心理，其人格健全就成了空中
楼阁；将来把这样的思想带进社
会，也无异于是一种灾难。尽管每
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不同，但对于
教育孩子来说，家长的行事准则
一定要科学、合理，不能给孩子的
成长制造“荆棘”。

孩子是父母最好的作品，要让
自己的作品一直“花团锦簇”，父母
在孩子成长旅途中，要让孩子知晓
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浇灌来的，都是
通过脚踏实地的奋斗得来的，以铸
就他们优秀的品质。

几天前，一女子在乘坐公交
车时大骂其他乘客的场景被网
友拍下并传播。6月8日，记者从
北京公交总队获悉，该女子已被
警方行政拘留。视频拍摄于北京
一辆公交车上，画面中一名自称
肢体残疾、看起来 60 多岁的女
性，大声指责一年轻女孩未第一
时间让座。有目击者表示：该女
子上车时就高喊“给我让位置”，
但看起来并不像残疾人。由于该
女子在视频中多次辱骂那名女
孩，此事引起社会关注。（据6月
9日《华商报》）

“臭外地的，上北京要饭来
了，狂什么呀？”“我就瞧不起外
地人，没素质！”“这就叫北京，我
二环以里户口。”“我是正黄旗

人 ，有 通 天 纹 ，你 看 看 ，你 有
吗?”……仅因其他乘客“让座慢
了一点”，就被这名“正黄旗”大
妈大骂一通。视频一出，热议四
起。在公众场合如此侮辱他人，
带来了非常恶劣、非常负面的社
会影响。也因为这样，很多网友
便在网络上质疑：对于这样的大
妈，除了任由其辱骂之外，我们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 500 元以下罚款”，其中第二
个行为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或者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名大妈如
今的行为，就是“公然侮辱他
人”，所以她被行政拘留，契合相
关法理精神。

一直以来，个别人似乎有一
个误区、误解：只要不杀人放火、
违法犯罪，心情不好可以大放厥
词，骂人甚至侮辱人。如今，“正
黄旗”大妈被拘的事实，其实就
证明一点：我们是法治社会，是
一个讲理的社会，任何人的人格
都不容践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
被羞辱、被侮辱。对这名大妈来
说，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就是
最好的现实警示，对其他类似人
员来说，也是一种“友情提示”。

尊重他人，应该是最起码的
现代文明公约。很多人觉得，侮

辱他人只是一个道德命题，是一
个人素质不高的表现而已，跟法
律无关。但如今，“正黄旗”大妈
被拘的现实还是足以证明，一些
恶劣的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其
实是法律命题了，法律会为受害
者撑腰。这个案例树立起一个很
好的范本，今后，其它地方若是
出现类似侮辱他人的行为，也应
以此作为参照，对相关人员给予
必要的惩罚。

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在任何
时刻都不能被践踏，这是文明的
底线，也是法律的红线。谩骂他人
的“正黄旗”大妈被拘具有警示价
值，这在提醒所有人，任何时候都
不能通过言语或行动侮辱他人，
这本就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共识。

“正黄旗”大妈被拘的警示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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